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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12月 23日（星期五）下午 14:00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53号王府井大厦十一层会议

室 

三、会议召集人：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杜宝祥先生 

五、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七、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2022 年 12 月 23 日 9:15-9:25,9:30-

11:30，13:00-15:00。 

八、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的投票时间：2022年 12 月

23日 9:15-15:00。 

九、会议议程：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延期付款担保的议案 

3.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4.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5．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三）股东交流 

（四）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办法，股东及股东代表表决议案 

（五）计票、监票，统计现场及网络表决结果 

（六）宣布表决结果 

（七）会议结束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如下议事规则： 

一、股东大会设立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出席本次大会的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遵循本次大会议事规则，共同维护大会秩序，依法

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四、本次股东大会安排股东发言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发言内容应围绕大会的

主要议案。每位股东的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五、会议主持人指定有关人员有针对性地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回答每个问

题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六、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表决，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现场表决应填写表决票。 

填写表决票时，对于第 1-3 项议案，如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

请分别在相应栏内打“√”，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未签名的表决票，以

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弃权”。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第 4、5 项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股东应根据

自身持有的股票数量按照累积投票制对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完成后，请投票人

将表决票及时交给场内工作人员，以便及时统计表决结果。 

七、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第 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按出席本次大会的 

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表决完成后，请投票人将表决票及时交给场内工作人员，以便及时统计表决

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中对所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在股东代表、律师和监事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统计，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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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22 年 12 月 23 日)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章 总则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壹亿叁仟贰

佰 捌 拾 肆 万 壹 仟 肆 佰 伍 拾 壹 元

（1,132,841,451）。 

第一章 总则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壹亿叁仟伍

佰 零 肆 万 玖 仟 肆 佰 伍 拾 壹 元

（1,135,049,451）。 

新增 

第一章 总则 

第十二条 

    

  

第一章 总则 

第十二条 

   公司坚持依法治企，努力打造治理完善、

经营合规、管理规范、守法诚信的法治企业。 

第一章 总则 

第十三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总

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第一章 总则 

第十四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总

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总

法律顾问。 

第三章 股份 

第二十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1,132,841,451 股。 

  

第三章 股份 

第二十一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1,135,049,451 股。 



  

第三章 股份 

第二十一条 

   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普通股，合计

1,132,841,451 股。 

第三章 股份 

第二十二条 

   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普通股，合计

1,135,049,451 股。 

第六章 董事会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

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及 10,000 万元以

上的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

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

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

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

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

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

对外投资、风险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

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对外捐赠及其他担保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

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

项和奖惩事项；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

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

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

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

裁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

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六章 董事会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

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及 10,000 万元以

上的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

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

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

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

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

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

对外投资、风险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

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对外捐赠及其他担保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

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

项和奖惩事项；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

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

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

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

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

裁的工作； 

（十六）推动依法治企、依法决策，研究解

决公司法治建设重大问题，为推进公司法治

建设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听取公司法治建



  

设工作报告。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

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六章 董事会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及子企业重大问题，应

当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重大经营管理

事项必须经党委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

经理层作出决定。 

第六章 董事会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及子企业重大问题，应

当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重大经营管理

事项必须经党委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

经理层作出决定。 

董事会审议事项涉及法律问题的，总法

律顾问应列席会议并提出法律意见。 

第七章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八条 

公司设总裁 1 名，设副总裁若干名，由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总裁、副总裁、财

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七章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设总裁 1 名，设副总裁若干名，由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总裁、副总裁、财

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为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第七章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二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

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

案； 

（三）决定 10,000 万元（含 10,000 万元）

以内的投资； 

（四）代表公司对外签署重大合同和协议； 

（五）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六）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七）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八）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 

（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

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十）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裁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七章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三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

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

案； 

（三）决定 10,000 万元（含 10,000万元）

以内的投资； 

（四）代表公司对外签署重大合同和协议； 

（五）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六）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七）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八）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 

（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

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十）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裁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七章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七条 

上市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

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件保管以及公

司股东资料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 

董事会秘书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本章程的有关规定。 

第七章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大会

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

东资料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  

公司实行总法律顾问制度，设总法律顾

问，发挥总法律顾问在经营管理工作中的法

律审核把关作用，推进公司依法经营、合规

管理。 

  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应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本次修改涉及新增条款，故后续其他章节条款的序号相应进行调整。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保持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以上议案提请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二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延期付款担保的议案 

（2022 年 12 月 23 日） 

 

一、担保情况概述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王府井”）拟为北京法雅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法雅商贸”）向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耐克公司”）提供 20,000 万元延期付款担保，拟为法雅商贸向阿迪达斯

体育（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迪公司”）提供 20,000万元延期付款担保，

上述担保期限均为壹年，即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上述担保均

为周转使用。在本次担保中有关反担保，将由法雅商贸少数股东——北京西单友

谊有限公司按其所持法雅商贸股权比例（股权比例 18%），对王府井承担的担保

责任提供同比例反担保，出具反担保函；法雅商贸少数股东——个人股东（股权

比例 10%）按其个人所持股权比例，对王府井承担的担保责任提供同比例反担保。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事项。因法雅商贸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本次担保事项需提请本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北京法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09号 

3．法定代表人：王健 

4．注册资本：3,000万元 

5．股东情况：王府井持有 72%股权，北京西单友谊有限公司持有 18%股权，

法雅商贸管理层持有 10%股权。 

6．经营范围：销售百货、服装、鞋帽、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其他日用



品、体育用品、体育器材。 

7．财务状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法雅商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4,352.33 万元，

负债总额为 70,542.28 万元，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17,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 52,720.5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3,810.04万元。2021年 1-12月，法雅商贸

营业收入为 113,786.14万元，净利润为-4,052.20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法雅商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7,830.4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70,923.10 万元，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17,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 48,770.97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6,907.36万元。2022年 1-9月，法雅商贸营

业收入为 73,871.98万元，净利润为-6,902.69万元。 

8.被担保人与本公司的关系：法雅商贸为本公司控股 72%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分别向耐克公司、阿迪公司出具了保证函，保证函主要内容如下： 

1．在保证期内，基于与耐克公司、阿迪公司分别签署的《专卖店主协议》、

《零售销售协议》（以下均简称“主合同”）形成的债务分别向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额分别不超过 20,000万元。 

2．保证期限为壹年：自 2023年 1月 1日起至 2023年 12 月 31日止。 

3．保证期限内主合同条款所作的修改或增删，以及对法雅商贸规定的信用

额度的调整，均应当取得本公司书面同意，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的变更内容，本

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为法雅商贸延期付款额度提供担保可以保证法雅商贸

耐克及阿迪达斯品牌业务的持续经营，担保风险可控，本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担保，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为法雅商贸延期付款额度提供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本次担保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为法雅

商贸提供延期付款担保，是基于法雅商贸经营需要，有利于减少法雅商贸资金

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延期付款担保由法雅商贸少数股东按股权比例



提供反担保，总体风险可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法雅商贸提

供延期付款担保事项，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法雅商贸提供

延期付款担保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法雅商贸延期付款额度提供担保事项的工作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权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4.03 亿元

（含本公司对合营公司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的担保及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占公司 2021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7.25%。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 11.64 亿元，占公司 2021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6.02%。本公司对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为 0元。 

本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情况。 

以上议案提请公司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三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2022 年 12 月 23 日）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向控股子公

司北京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商店”）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按实际需要分批分次提供）的股东借款，借款期限五年，借款利率

4.35%，同时拟对以前年度向友谊商店提供的股东借款合计 11,800 万元实施展

期，展期期限五年，展期利率 4.35%。 

2022 年 12月 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13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鉴于友谊商店资产负债率超 70%且本公司之控

股股东北京首旅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西单友谊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友公司”）持有友谊商店 2.39%股权，因此本次财务资助事项需提请公

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主要为友谊

商店装修改造项目建设、安全投入及日常运营所需，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

及资金使用，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次财务资助对象友谊商店为公司直接控股 86.87%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

其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因此，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87505Y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时间：1994-09-12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7号 

法定代表人：胡勇 

注册资本：8377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零售中西药品、烟、粮食、国家正式出版的音像制品、公开发行

的书刊；销售文物商品、副食品、食品、食用油、酒、糖、茶；购销百货、工艺

美术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日用杂品、装饰材料、建筑材料、饮食炊事

机械、土产品、汽车配件、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医疗器材、家具、珠

宝首饰；零售黄金饰品、无绳电话；收购、零售字画、文房四宝、家具；销售宠

物食品及用具(含犬类用品、饲料销售)；验光配镜；出租商业用房；组织展览展

示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公司持有友谊商店 86.87%股权，为友谊商店之

控股股东；西友公司持有友谊商店 2.39%股权；其他 9家法人股东以及 3名自然

人股东合计持有友谊商店 10.74%股权。 

上述股东中，西友公司为本公司之关联方，其他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2.财务及资信情况 

友谊商店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友谊商店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502.41万元，负

债总额为 18,283.7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32.29%，所有者权益为-12,781.34万

元。2021年 1-12月，友谊商店营业收入为 1,733.43万元，净利润为-2,551.97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友谊商店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669.80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9,376.2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14.93%，所有者权益为-14,706.47

万元。2022年 1-9月，友谊商店营业收入为 1,304.18万元，净利润为-1,925.14



万元。 

友谊商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鉴于除本公司外其他股东均未参与友谊商店实际运营，且自然人股东及部

分法人股东不具备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条件，因此本次财务资助过程中，友谊

商店其他股东未按照其出资比例与公司同等条件提供相应的财务资助或担保。本

次财务资助对象为本公司绝对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响，

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本次财务

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及原首商集团累计对友谊商店提供财务资助

11,800 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提供借款； 

2.期限：自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5 年。在借款

期限内，借款额度可循环使用。友谊商店将根据资金实际需求情况，在借款额度

内分次申请，公司按照实际需求分次放款。 

3.金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3,000万元； 

4.利息：年利率 4.35%； 

5.资金用途：用于友谊商店项目整体改造、安全投入及日常运营。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友谊商店为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友谊商店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管理

有控制权，同时本公司也拥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评价体系，能够对

友谊商店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资金安全。本次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推进其装修改造项目建设所需，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本次财务资助参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5年以上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计息，同时在友谊商店清偿本次财务资助的本金及利息前，不进行

利润分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将及时对财务资助款项的使用进行

跟踪管理，规范其资金的使用，确保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友谊商店提供财务资助，主要为支持其项目建设及业务发展，满



足其资金周转及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融资成本。同意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为北京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主要为支持项目建设

及经营发展，满足其资金周转及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

与资金使用。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绝对控股子公司，总体风险可控。本次财

务资助事项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累计为旗下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总额为 522,510.0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7.0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未收回情况。 

 

以上议案提请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四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022年 12月 23日)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自 2019 至 2022 年，现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规定，提出换届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人员由

11 人组成，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自 2022 年至 2025 年。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董事会提名白凡先生、尚喜平先生、周晴先生、杜

建国先生、郭芳女士、吴刚先生、刘天祥先生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提名夏执东先生、金馨女士、王新先生、刘世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以上议案提请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白凡先生简历 

白凡，男，1969年 7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会计师、正高级经济师。

白先生历任北京印染厂厂长助理、总会计师、副厂长；北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长、副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

师；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北京城乡

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现任北京首都旅游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兼任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和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尚喜平先生简历 

尚喜平，男，1965年 11月出生，本科学历。尚先生自 1988 年起先后任北京

东安市场科员、商品部副经理，北京长安商场办公室副主任、百货部经理、业务

部部长，本公司零售本部常务副部长、长沙王府井总经理、太原王府井总经理、

福州王府井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常务副总裁。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总裁。 

周晴先生简历 

周晴，男，1968年 8月出生，经济学学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EMBA。周

先生自 1989年起入职本公司，先后任北京市百货大楼小家电部经理、零售本部副

总经理、海文分公司总经理、包头王府井总经理、北京市百货大楼总经理、本公

司总裁助理、副总裁。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裁。 

杜建国先生简历 

杜建国，男，1963 年 11 月出生，MBA，高级会计师。杜先生自 1981 年起历

任北京市服装采购供应站财会科主管会计、北京市服装公司财务科副科长兼北京

市服装采购供应站财会科科长、北京市百货大楼服装采购供应站财会科科长、王

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部长、副总会计师、董事、

财务总监、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郭芳女士简历 

郭芳，女，1981年 9月出生，管理学硕士，在职研究生学历。郭女士历任北

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股权管理部项目经理，中国康辉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北京康辉董事长，城乡商业集团战略发展



部部长、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兼新华旅游董事长。现任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战略发展与投资中心总经理。 

吴刚先生简历 

吴刚，男，1977 年 10 月出生，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吴先生自

2007年起历任徐州市中锐国际语言交流中心校长、澳中国际教育及留学移民集团

董事长、三胞集团董事长行政办公室主任、董事长助理，执行副总裁、董事长行

政办公室主任、高级副总裁、新产业城市运营集团董事长、新消费产业集团董事

长。现任本公司董事，三胞集团执行总裁、三胞零售及科技平台董事长。 

刘天祥先生简历 

刘天祥，男，1982年 7月出生，经济学硕士。曾任职北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

促进中心、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起先后在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

理中心人力资源部、投资管理三部、投资管理二部任职。现任北京国有资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高级经理。 



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夏执东先生简历 

夏执东，男，1954年 3月出生，经济学硕士、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曾

任财政部科学研究所会计研究室副主任、建设银行总行副处长、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副总经理、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董事长，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副董事长。现任致同（北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

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兼任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达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金馨女士简历 

金馨，女，1956年 6月出生，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并购交易师。曾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管理委员会委

员、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东城区第十四届、十五届人大代表、安永华

明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合伙人、高级顾问。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兼任老铺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新先生简历 

王新，男，1966年 7月出生，法学博士。曾任新疆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书记员、

助理检察员，澳门立法会议员高级法律顾问。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

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兼任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世安先生简历 

刘世安,男,1965年 6月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任上海证券交易所

副总经理兼党委委员、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执行董事兼党委委员、平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兼 CEO、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龙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金朔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吉林宝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吉林金塔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任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东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五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022年 12月 23日)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自 2019 至 2022 年，现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规定，提出换届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人员由 3

人组成，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自 2022 年至 2025 年。 

公司监事会提名张艳钊先生、王丽娟女士作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

人。（简历附后） 

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将直接进入第十一届监事会。 

 

以上议案提请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艳钊先生简历 

张艳钊，男，1972年 3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学位，高级工商

管理硕士，正高级会计师。历任北京新燕莎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

部部长、信息中心主任、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

计师，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预算与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 

 

王丽娟女士简历 

王丽娟，女，1975年 11月出生，管理学学士、应用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高

级会计师，历任北京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经理，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财务资金部总经理、稽核审计部总经理，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发展部分析师、总经理助理，现任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发展与投

资中心副总经理、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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